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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清代回族
    

清代是回 族共同 体形成 后 , 族体进一步发展并向 近代社会转


化的历史阶段 。 在这长达二三百年的 历史阶段 中 , 元明 时 期域外


穆斯林大批东来的 状况已 经结束 , 回族通过 自 我繁衍使人 口 在道


光 年间 已达到二百多万 , 这说 明 了 回 族共同 体在不断巩固和发展 。


回 族的 民族意识和 民族内 聚力 在进一步增强 。
    

入元 以后 , 东来的 回 回 人 , 大 多来 自 中 亚伊斯兰化 的突厥人地


区 ; 明代大量进入中 土的 “ 寄住回 回 ” 、 “ 归附回 回 ” 主要是从西北边


疆内迁的吐鲁番 、 哈密人 。 中 原和东南沿海地 区历来人 口 稠密 , 回


族要取得生存空 间 , 大 多数回 民不得不定居于西北甘 、 宁 、 陕 、 青较


贫瘠人烟又稀少的地区 求得发展 , 而 清朝政府对 回 民依然横征暴


敛 , 又常挑起回 民内 部教派之争和 回 汉争斗 , 所以 , 有清一代回 民


起义几乎与这个朝 代相始终 。 回 族人 民深知 : 不进行反抗封建暴


政的斗争 , 回族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 。 连绵不断 的 回 民起义并不


是孤立的 , 它是清代各族人民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 组成部分 。
    

鸦片战争后 , 中 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, 在此


民族存亡的 关键时刻 , 回 族人民从 “ 国亡则族亡 ” 的认识高度 , 积极


投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, 并从经济 、 文化 、 教育 、 宗教改革各个


方面寻求 自 强的道路 , 促使回族社会 向近代化方向 发展 。




    第 一 节  清代 前期 回 族 的反清 斗 争
    

一 、 清朝的 封建统治和回族民族意识的增强
    

( 一 ) 清朝 前期 的 封建 统 治
    

清朝是我国 历史上的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。 它是满洲 贵族在明


末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的 大动 荡之 中 , 与 一些汉族地主 、 官僚相勾


结建立起的 一个王朝 。 清朝统治者面临许多复杂的社会矛 盾 。
    

满洲贵族入关之 后 , 遭到 了 农民 起义军 、 各地人 民群众及部分


汉族官僚地主的顽强反抗 。 清朝统治者用 了 2 0 年的时间 , 才 将各


地反清斗争逐步镇压 。 在这个过程中 , 清军 曾 对汉族及其 他 民 族


人 民进行了 残酷的屠杀 。 因 而清朝社会存在尖锐的 民族矛盾 。 清


统治 者为了 巩固 自 己 的统治 , 采取 了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 , 给


那些投靠清朝的汉族官僚封授高官 , 恢复科举取士 , 扩大 自 己 的统


治基础 , 标榜满汉并重 。 经过这些努力 , 清朝以 满族贵族为核心 、


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专制 主义封建政权得到 了 稳固 。 在这个政权


中 , 满族贵族享有许多特权 。 他们始终紧 紧抓住中枢机关的权力 ,


不使 其旁落 , 从清初 的 “议政 王大 臣会议 ” 到 中期的 南书 房 、 军机


处 , 既反映了 专制主义的加强 , 也表明满洲贵族垄断中央权力 的 目


的 。 在其他领域满汉官员 的地位也并不平等 , 实 权操于 满族官僚


之 手 , 汉族官员往往只能画诺附和而 已 。 尽管如此 , 清统治者仍对


汉 族士大夫很不放心 , 借故掀起一次又一次打击汉族士人的政潮 ,
  

其文 字狱之频繁 , 株连之广均超过前代 。 这些打击和控制政策 , 使
  

汉族士人噤若寒蝉 , 对政治之利 弊不敢谈论 , 对社会问 题 躲闪 回
  

避 。 官僚士人地位之卑微 , 造成了 清代政治 的黑暗与吏治 之腐败 ,
  

也决定 了 满汉矛盾时隐时现长期存在 。
    

满族本为农奴制社会 , 入关之后对 中原农业经济 造成 巨大破




坏 。 为 了 满足皇帝为首的 贵族的需要 , 清军进行 了 大规模 圈 占 土


地 。 顺治元年十二 月 ( 1 6 4 5 年 1 月 ) 下令 : “ 凡近 京各 州 县民 人无


主荒 田 及明 国 皇亲 、 驸马 、 公 、 侯 、 伯 、 太监等 , 死于 寇 乱者 , 无主地


甚多 , … … 尽行分给东来诸王 、 勋 臣 、 兵丁人等 ” ① , 八旗 子弟计 丁


授 田 , 夺 占京城 附近大量土地 。 圈地所及之处 , 农民流离失 所 , “ 流


民南窜 , 有父 母夫妻同 日 缢死者 ; 有先投儿 女于河 , 而后 自 投者 ; 有


得钱数百 , 卖其子女者 ; 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 ; 至 于僵卧 路旁 , . 为


鸟鸢豺狼食者 , 又 不知其几何 矣 ” ② 。 满洲 贵族又 掠夺 “ 投充 人 ” ,


把他们变为农奴 , 使 封建租佃关 系倒退为 农奴 制 。 为 压制 投充人


的反抗 , 顺治二年 ( 1 6 4 6 年 ) 制定 “逃人法 ” , 用 法律来维护 这种落


后的生 产关系 。 以 后 , 随着清王朝统治在全国 的确 立 , 统治者逐步


认识到 中原农业经济不是人为 可以改变的 , 因 而停止了 圈地 , 放松


了 逃人法的执行 , 鼓励垦荒和水利建设 , 减轻赋税 , “ 摊丁 入亩” , 取


消丁役 , 使统治政策逐渐适应封建农业经济的要求 。 然而 , 清朝的


封建剥 削并不像统治者所标榜的那样 “轻徭薄赋 ” 。 事实上 随着 清


朝政治 的腐败 , 各级官吏加紧 搜刮 百姓 , 地主阶 级掠夺农 民 土地 ,


封建剥削日 益加重 , 人 民生 活 困苦 , 至清代 中 叶 , 阶级矛 盾 已 十 分


尖锐 , 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展 。    
    

( 二 ) 清朝政府对 回 族 的 统 治政策
    

满洲 贵族的种种特权表明 , 清朝存在着 普遍的 民 族不平等现


象和 民族压迫政策 。 防范各民族人民的 反抗是清朝民族政策的根


本 目 的和 核心 。 从这一 目 的 出 发 , 统治者对 各 民族采取镇 压与 拉


拢的两手策略 , 不同 时期表现 出两种面孔 。 然而 , 无论镇压还是笼


络都是其 民族压迫政策的不同 表现形式而 已 。
    

与 明代相比 , 回 族在清朝的政治地位 明显地下降 了 。 清军 入


①  《 清世祖实录 》 卷十二 。


②  《 魏文毅公奏议 》 卷一 , 《 流 民急宜拯救并请发帐疏 》 。




关之前 , 与 回族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; 清军入关之后 , 回 民散居各地 ,


不 同 程度地卷入了 反清斗争 , 西北回 民更以拥戴朱明后裔相号召 ,


打出 了 “ 反清复明 ”旗 帜 , 引起清统治者极大震动 。 这些历史 事实


表明 , 回族与 国 内 各民族在共同 的社会历 史环境中形成了 密不可


分的联系 , 并且在明 清历史鼎革之 际积极投身 于 政治 斗争运动 。


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 族上层建立 的政权 , 十分害怕 国 内 各民族 的


联合 , 对各个 民 族实行分而治之是其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。 因 此 ,


清政府对回 族采取防范的态度 。 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。
    

第一 , 对 回 族实施严格的封建专制统治 , 压制 回族 的 民族特殊


性 。 中 国历代统治者视少数 民族为 “蛮 夷 ” , 对他们采取不同 于 中


原的统治措施 。 清朝继承 了 这一思想 , 但又 有所改变 。 清代的 中


央集权政治体系进一步发展 , 许多 原来相对独立的 民 族被纳入到


清政府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 , 包括蒙古族 、藏族等 民族都接受了 清


政府统治 。 但另 一方面 , 清政府对这些 民族 的特殊性仍然予以 承


认 , 特别是肯定上层势力 对本民族的 统治权 , 藏族宗教上层 、 蒙 古


王公以及青海土司都保持着种种特权 。 这种政策中保留 了 “羁縻 ”


的 内 容 。 然而 , 清政 府对回 族 则 完 全不 同 , 除 了 宗教与 生活 习 俗


外 , 它在政治上根本不认为回 族有什么特殊性 , 因而对 回族的政策


与其对汉族的统治基本相 同 。 清王朝建立的过程中 , 各地回 族均


被纳入到该政权的 直接统治之 中 , 分别归于各州县管辖 。 如清军


入北京 , 强迁 内 城百姓于外城 , 牛街 回 民 虽名 门 望族如 “武平伯 陈


家 、 大轿子何家 、皇亲马家… … 皆 明之 旧 族也” , 亦在所不免 。 在圈


地 、 投充 、 追捕逃人诸政 中 , 回 民与 汉民 一样饱受其害 。 即 使在 回


族集中 的西北地区 , 官府对 回族的统治与汉族亦绝无二致 , 甚至更


有强化统治的措施 , 在 回 族中 推行 乡 约制 以 排斥 阿訇 对回 民 的 影


响 。 清廷反复强调对 回 民 “一视同 仁” , 其含义就是 “要在地方官吏


不 以 回 民异视 , 而以 治众者治 回 民 ; 为 回 民者亦不 以 回 民 自 异 , 即


以 习 回 教者 习 善教 。 则 赏善罚 恶 , 上之令 自 无不 行 ; 悔过迁善 ,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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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俗 自 无不厚也 。 ” 若 回 民表现 出 特殊性 , 则 警告 “ 倘 自 谓别 为 一


教 , 怙恶行私 , 则是 冥顽无知 , 甘 为 异 类 。 宪典俱在 , 朕 岂 能 宽假


乎 ! ” ① 。 这些貌似公允的上谕中 包含着清政府对 回 族施 行严格的


直接专制 统治的动 机 , 而这正是回 族所承受的最严重的政治压力 。
    

第二 , 承认 回族宗教与 习 俗的合法性 。 清初回 族虽 曾 反清 , 但


清政府并没有把这种斗争与伊斯兰教联系 在一起 , 没有对伊斯兰


教做出 特殊的规定 。 根据各种情况看 , 清政府对回 族 伊斯兰教 采


取的是既不禁止也不鼓励的 政策 , 对 回族宗教态度漠然 , 不像对喇


嘛教那样礼尊 。 他 们的重心在于运用政治的方式而不是宗教手段


来实现对回族的统治 。 因 此 , 甘肃 回 族反清之后 , 清政府还特别 派


员到甘州等地 “ 抚慰百姓 ” , “ 咨 询闾 阎疾苦 ” , ② 以 安定 回族人心 。


康熙三十三年 ( 1 6 9 4 年 ) , 因 厄鲁特蒙古 准噶 尔 部派遣 奸细 , 冒 充


新疆 “ 红帽 回 ”潜入北京 。 牛街礼拜寺宗教师马 腾云 以 同教接待 了


他们 。 该奸细被捕后供出 马 腾云 , 清廷官员便称 “京城 回 民私 通外


寇 , 谋危社稷 ” , 主张尽 杀京师 回 民 或全 部遣 出 京城 。 此事真相 落


实后 , 康熙知马 腾云 并不 知 准噶尔奸细 之真实 身 份 , 释放马 腾云 ,


并下 旨 安抚回 民 :
    

圣 谕 , 朕评 汉 回 古今 之 大 典 , 自 始 之 宏道 也 。 七 十 二 门 修


仙 成佛 , 诱 真 归 邪 , 不 法 之 异 端 种 种 生 焉 。  已 往 不 咎 , 再违 犯


者 斩 。 汉诸 臣 官 分 职 , 时 享 君禄 , 按 时 朝 参 ; 而 回 逐 日 五 时 朝


主 拜圣 , 并 无 食朕俸 , 亦 知 报 本 , 而 汉 不及 于 回 也 。 通 晓各 省 :


如 官 民 因 小 不 忿 , 借 端虚 报 回 教 谋反 者 , 职 司 官 先 斩 后 奏 。 天


①  《 清世宗实录 》 卷八〇。


②  《 明清史料》 丙编 , 第八册 。




    下 回 民 各 守 清 真 , 不 可 违命 , 勿 负 朕 恩 有 爱 道 之 意 也 。 ” ①
    

此时回 族宗教多属 格迪木旧 教 , 宗教生活比 较平静 。 虽 然有


一些官员 指责 回族宗教 习 俗 , 但清政府并没有接受这些意 见 。 雍


正在上谕中说 : “ 数年 来屡有人具折密奏 ‘ 回 民 自 为一教 , 异 言 异


服 , 且强悍刁顽 , 肆为不法 , 请严加惩治约 束 ’ 等语 , 朕思 回 民 之 有


教 , 乃其先代留遗 , 家风土俗 , 亦犹中 国人之籍贯不同 , 嗜好方言 亦


遂各异 。 是以 回 民 有礼拜寺之名 , 有 衣服文字之别 , 要亦从俗从宜


各安其习 , 初 非作奸 犯科 、 惑世诬 民者 比 , 则 回 民之有 教无 庸置


疑也 。 ” ②    


事 隔不及一年 , 雍正又 针对鲁国 华的奏折 , 指 出 :
    

回 民 之 自 为 一教 , 乃 其 先 代 相 沿 之 土 俗 , … … 其 来 已 久


矣 。 历 观 前 代 , 亦未 通行 禁 约 , 强 其 画 一 也 。 鲁 国 华 此奏甚 属


苛 刻 怪诞 。 … … 向 后 , 倘 回 民 本无 过愆 , 而 大 小 官 员 等但 因 其


习 尚 稍 有 不 同 , 以 此 区 区 末 节 故 意 刻 求 , 妄行 渎 奏 , 朕 必严 加


处 分 。
    

这是清朝前期关于回 族宗教 习俗 所作 出 的公开政策 。 其核心


在 于 明确 回 族宗教生活和 风俗 习 惯的合法性 。 但很 明显 , 雍正在


这里玩弄了 一次政治手腕 。 他把手下官员 的 “ 密奏 ” 公布出 来 , 目


的首先在于使回 族为 他的 “ 公正” 感恩戴德 ; 其次则 以 此 为机会警


告 回族不可在政治上 “ 干犯法纪” , 只能老老实 实地做 “ 国家编氓 ” ;
    

①  牛街礼拜寺存康熙三十三年六月 皇帝颁发的本制圣 旨牌 。 见 白滨 : ( 苏州清真


寺康 熙雍 正乾隆三朝上谕碑考 ) , 载中 国 社科院 民族所编 《 民族史论 丛 》 . 中 华书局 1 9 8 6


年版 。


②  ( 清世 宗实录 》 卷八 。


③  《清世宗实录 》 卷九 四 。    




其三还隐含离间 回族与 汉族关系 的动 机 。 清政府的这一政策 的背  


景是 他们认为 回族宗教并不危害 其统 治 。 清 中 叶后 , 随着西北 回
  

族门 宦势力的 崛兴和 教派反清斗 争的 兴起 , 清政府便改变 了 对 回
  

族宗教 的政策 。
    

第三 , 鼓励 回族科举入仕 , 为 清朝统治服务 。 清朝既 把回 族归


于 自 己直接统治 , 便希望回族上层与汉族地主阶级一样 , 加入其政


治体 系 , 扩大其统治基础 。 入关之 初 , 清政府 就重 用 一批 回 族将


领 , 其 中以 马蛟麟 、 马进 良 、 马正雄等为代表 。 马 蛟麟 从组织 民 团


起家 , 随清军征广西 、 湖南等省 , 官至 广西总 兵 , 授太傅 , 卒后 , 追赠


荣禄大夫 。 其子马雄亦官至广西提督 。 马进 良少年从军 , 参加 平


定王辅臣之乱 , 屡立战 功 , 官至直隶提督 。 马正雄亦积功 至广 西提


督 。 还有 很多回 民 以科举登仕 。 直隶河间 回 民 白 惺涵 , 顺治六年


进士 , 官 至吏部郎 中 。 浙江仁和 回 民丁澎 , 顺治 十二年进士 , 官至


礼部郎 中 。 溧阳 回 民马 世浚 , 顺治十八年一 甲 一名进士 , 官至 侍读


学士 。 直隶河间 回 民哈攀龙 , 乾隆二年 一 甲 一名 武进士 , 官至 提


督 。 山 东菏泽 回 民马新贻 , 道光进士 , 由 知县迁安徽 布政使 、 浙江


巡抚 等职 , 1 8 6 8 年 任两 江总 督 兼通商大 臣 , 为 清代著名 官 员 。 清


朝统治稳固之后 , 回 民入仕者甚多 , 难以枚举 。 清廷上谕中 以 赞扬


的 口 气说 , 回 民 “ 中有 志上进者甚多 , 应试服官同于庶士 , 而以 文武


科名 出身 洊登显秩 , 为国 家宣力 效忠 者常 不乏其人 。 ” ① 这些事 实


表明 , 清政府在选拔官员 中并不 排斥 和歧视 回 民 。 但这并不 说 明


清政府与 回族在政治上形成了 联盟关系 。 因为 回 族人 士科举入仕


与回 族社会并无直接关 系 , 亦即 他 们是作为 个人而非 民族代表进


入清朝统治行列 的 , 并不 反映 回 族社会的要求 。 这种情况与 回 回


人 在元代之政治地位根本不同 , 与清代蒙古族 、 藏族和 清政府的关


系也有很大区别 。 由 回族社会 内 部生长起来的势力不被清政 府所


①  《 清世 宗实录 》 卷九四 。




重视 , 没有纳入清朝政 治体 系 。 所 以 , 尽管 许多 回 族人士在朝为


官 , 而回 族社会的 民族要求 却不能转化 为当政的政治 目 标 。 从这


两个方面来认识 回族与清政府的政治关系 , 才能正确理解二者在


清代前期既有统一又有矛盾的关系 。
    

( 三 ) 回 族 民族意识 的增 强
    

清代前期 , 回族社会表现出 了 迅速发展的趋势 。 回 族在民 族


共同 体的形成过程中 , 积累 了 自 己 民族发展的 内 在力 量和 外部条


件 。 回 族因 其较高的社会文化 , 具有吸收各民族 , 特别是汉族文化


和 生产 中 的各种积极 因 素 的能力 , 有力 地促进 了 本民族文化和 经


济的发展 。 首先 , 回 族社会经济发 展的起 点 甚高 , 经过明 代的 积


累 , 到 清代其经济与汉族经济 已基本相当 。 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 、


畜牧业的封建经济是回 族社会的基本形态 。 当 然 由 于 居住空 间的


分散 , 不 同 地区 回 族经济不尽 一致 。 自 然条件较差的西北 回族保


持农牧兼营 的 生产方式 ; 中 原和 东南地区 的 回 族具有较好的生产


条件 , 农业经济更为发展 , 商品经济 的 因素也更为活跃 。 但各个区


域的 回族经济已 非常稳定 。 稳定的经济方式构成了 回族社会内聚


的现实基础 。 清代的 回 族已 结束 了 以 往人 口 流动的 状态 , 而进 入


民族 人 口 自 我繁衍增长 的 时期 。 从唐宋西域蕃客 来华起 , 回 回 人


口 不 断扩大 。 这种扩大主要来 自 域外人 口 的 “ 入附 ” 和 国 内其他 民


族人 口 融入 回族 。 前者 以 西域来华商人贡使和 回 回 军为 主 , 后者


是 回 回 人与 其他民族成员通婚的结果 。 材料表明 , 至明代中 叶 , 西


域 回 回 的入 附仍然是 回族 人 口 壮大的重要来源 。 入清之 后 , 域 外


人 口 入附基本结束 ; 回 族与 其他民族的通婚虽依然存在 , 但 已不再


是人 口 增 长的主要形式 。 回 族人 口 的 自 我增长成为 主导的方式 。


这一人 口 发展方式变化的意义不限于 人 口 本身 , 它对 回族社会的


宗教 、 民族意识 、社会关 系均产生了 深远影响 。 在长达几百年的族


外人 口 融合过程中 , 各种成分的 人 口 因 伊斯兰教的凝聚而结合在


一起 。 但来源于不同 民族的 人 口 在 文化意识 、 心理状态诸方 面存




在许多差异 , 因 而民族意识 尚处于逐步形成之 中 。 同 时 , 无论西域


回 回 人的贡使 商业活动还是 回 回军 的军 屯生产 方式 , 均有较大 的


变动性 , 不易形成地域化的 稳定 的社会联系 。 因 而 当 时 回族 内 部


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比较松散 。 他们的共 同之 处在 于信 仰相 同


的宗教 。 但民族 内部关 系的 松散制 约着宗教发展 。 教坊制 正是这


一民 族状况的具体表现 。 教坊制 的 特点是 以 每个清真寺为 中 心 ,


将周围 的 回族居 民聚合在一起 , 从而构成一 种区 别 于官 府的 社会


关系 。 这是回族 民族关 系发 展的起点 。 但教坊之间 互不相 属 , 各


自 独立 , 表明宗教结构 的分散性与 民族 关系 的 分散性是一致 的 。


明清之际 , 这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。 随着回 族经济和 人 口 的稳定 ,


族外融入转为族 内增长 , 回 族社会关 系的地域化色彩 日 益强化 , 稳


定的经济活动 和 人 口 增 长促 进了 稳定 的 民 族 内 部社会 关 系 的发


展 。 与此相对应 , 回族成员在文 化和 心理诸思 想形态 方面 由 积累


而趋于一致 , 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。 民族成 员 的相互认 同 与 自 我 确


认取得了 一致的标准 , 共同 的 宗教信仰上升为共 同的 民 族意识 。
    

民族意识 的增强突 出 地表现在 回 族 民族文化的 自 觉建设上 。


明清之际 , 东南 回族 出现 “ 以 儒释经”潮流 , 西北 回族则 兴起经堂教


育运动 。 这两种运动 自 有其不同之 处 , 反映了 不同地域对民 族发


展的影响 ; 但二者的主 旨均为 弘扬民 族文化 , 构建起民 族文化的 独


特体系 。 回族的文化与伊斯兰教存 在着天然的 不可分割 的关系 ,


因此 , 这种文化运动必 然 地表现为伊斯兰文化 运动 。 东 南回 族 以


来华阿拉伯商人和 元明时代的 回 回官僚为主体 , 文化水平甚高 。 且


居于汉文化发达之地 , 回族文化与汉文化 的交融是 回 族文化 建设


中不可 回避的 问题 。 由 于 生活与语言环境的制 约 , 造成许多 回 族


“服习 其间者止知我为 教中 人 , 至教之所 以 为教 , 究懵懵 焉而莫得


其指 归 。 即娴熟经典 , 亦不过讽诵 而 已 。 间 有稍 通教律 , 时亦 讲




论 , 又 多曲为臆说 , 骇人听闻 ” ① 。 因 此 , 一方面 随着 民族的 兴盛 ,


弘扬 民族思想文化的任务愈益紧迫 , 另一方面 , 民族文化的建设必


须与 民族成员 的语言 习俗及社会环境相结合 , 把阿拉伯文字的 伊


斯兰教经典译 为汉文 , 并借用 中 国传统 的范畴概念去解释伊斯兰


教义 , 便成为东 南回族学人的选择。
    

西北回 族主要是元明时代的屯 田 回 回 军和西域人 口 入附而形


成 的 , 与东南 回 族相 比 , 上层 富豪较少 , 多 为下层成分 , 文化程度普


遍较低 。 因 此 , 宗教虽然一直存在 , 但伊斯兰教理论的研究还很 薄


弱 , 阿訇 往往是世袭的 职业 。 这种状况局限着回 族宗教和 文化的


发 展 , 与 日 益发展的西北 回族社会不相适应 。 明末 , 陕西著名阿訇


胡 登洲 感于 “ 经文 匮 乏 , 学 人廖落 , 既 传译之 不 明 , 复 阐扬 之 无


自 ” ② 的 局面 , 创 办经堂教育 。 入清之后 , 经堂教育大为 推广 , 发


展为 回 族阿訇培养的一般形式 , 改变 了过去父子传承的方式 , 在一


些较大 的清真寺 ( 教坊 ) 内 集中地进行宗教理论教育 , 使阿訇 的培


养规范化和社会化 。 这不仅对提高伊斯兰教的理论水平有直接作


用 , 而且使 回族宗教活动和 社会活动也有了 规范化的原则 指导 , 有


力 地增强了 清真寺在 回 族社会中 的地位和 作用 。 西北是基础 , 谋


规范 , 东南要发展 , 求适应 。 这就是清代 回 族 和 伊斯兰教 的 基本


洛局 。 ③
    

上述文化建设对 回族 民族意识的增强 起了 积极的 推动作 用 。


首先 , 它 加快 了 唐宋以来伊斯兰教在中 国 的 民族化进程 。 以 儒诠


经运动 使伊斯兰教与中 国 传统的儒家 学说有 了 进一步 的融合 。 致


力于这一工作的 回族学者认为伊斯兰理论 “虽载在天方之 书 , 而不


异 乎儒者之典 , 遵习 天方之礼 , 即犹遵 习 先圣先王之教也。 圣人 之


①  定成 隆 : 《天方 典礼 · 跋 》 。


②  引 自 冯增烈 : 《 < 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 > 碑叙》 》 《 中 国 穆斯林 》 1 9 8 2 年第 2 期 。


③  伍贻业 : 《吴文化与伊斯兰教的 中国化 》 , 《南京大学学报》 1 9 9 3 年第 4 期 。




教 , 东西同 , 古今一 ” ① 。 他 们力 图使伊斯 兰和 儒家思 想达到 协调


统一 , 使 回族文化成 为 中华 民 族文化的有机部分 。 这一文化建设


的社会 目 的在于使回 族与 国 内政 治文化 的统一 , 使 回 族成为 中华


民族重要成员 。 文 化融合是 民族凝聚的 核心 。 伊斯兰文化与 中 国


传统文化的交 融是回 族文化 民 族化 的重要步骤 , 它构成了 清代 回


族与 国 内各民族团 结奋斗的历史基础 。 其次 , 这一宗教运动 加 强


了 回族的文化认同 。 以 儒释经和 经堂教育使伊斯兰 思 想与 回 族的


具体实 际进一步 结合 , 统一了 回 族文化思想 , 造就 了 回族共同 民族


心理的文化依托 。 它 在与中 国传统文化交融的 同时 , 创造了 回 族


文化的独立体系 。 广大 回族通过这一文化体系 保持了 本民族思 想


和心理的独特性与独立性 , 散 居各地的 回族也凭借这一文化联 系


而达到 民族认 同 。 由 于 回 族血缘与语言等方面 的特殊性 , 决定了


文化认 同对 回族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。 从某种意义 上讲 , 文化状


况是回 族民族命运之所系 。 因此 , 文化同 一性是 回 族心理认同的


基本标准 , 回 族社会的各种斗争也往往以 宗教 、 文化的 形式表现出


来 。 其三 , 宗教文化运动推动 了 回族社会的聚合 , 宗教改革使广大


回族树立起普遍的 民族文化意识 , 以 宗教 为核心 的 民族文化成 为


回族的旗帜 。 各地的 回族 因文化认 同而变得联系 更为 紧密 。 如 果


说以 儒释经运动推动了 回族文化心理的认同并产生了 弘扬 民族的


普遍思想 的话 , 那么 , 由 经堂教育为起 点 的西北宗教改革 , 随 着 苏


非派教义的传播最终产生 了 门 宦制 度 。 宗教和 宗教阶 层成 为 回 族


社会的文化与政治代表 。 宗教阶层 在回 族社会具有了 前所未有的


号召 力 , 并通过 宗教教 坊体系把一定 区 域的 回 族联 系和 组织 一 起


来 。 宗教运动带动了 回族社会的组织化 的发展 , 加 强 了 回 族内 部


的政治 一体化 , 这就构成了 清代西北 回 族反清斗争不断发展的政


治依托 。


①  刘智 : 《 天方典礼 · 自 序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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